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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女企业家：
与国企合作经历令人心寒

本报记者闵云霄实习记者吴昊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混合所有制经济

地位提升到历史新高度。但在一些民营企

业家眼中，投身混合所有制经济还需突破

诸多体制性障碍。

桑德集团董事长文一波对水务市场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不乐观，直言在实

现市场化和专业化之前，他不会参股国有

企业。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也明确表示，

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合作，对民营企业来

说，究竟是馅饼还是陷阱，还要看国有企

业的态度。

对此，在去年底举行的中央企业、地方

国资委负责人会议上，国务院国资委主任

张毅表态说：“我们要改变观念，消除‘国退

民进’、‘国进民退’的争论，积极为发展混

合所有制经济创造有利条件。”

陈发树们的隐忧：
草根民企能否玩转混合所有制？

“我陪孙群山和父亲一起到工商局

办理了燕家河煤矿股权变更手续，只是

接受孙群山委托代为领取证件的办事

人员，并未私刻公章和做过任何非法行

为。”12月19日，法庭上面对检方的指控，
吴伟坚称自己无罪。

吴伟是陕西子长县中达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下称子长公司）负责人，其父

亲吴振清是河北中达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下称中达公司）的法人兼董事长，巨

鹿县检察院起诉书所涉及吴伟伪造公

司印章和隐匿会计凭证账簿罪将其羁

押。

目前，中达公司吴振清、孙群山（现

取保候审）等多名高管身陷囹圄，吴伟

的辩护人陕西汉廷律师事务所刘启明

和北京另外一名律师对吴伟作无罪辩

护。

国企改制隐患

2009年9月，吴伟按吴振清和陕西
省旬邑中达燕家河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下称燕家河煤矿）法人孙群山要求，在

陕西省工商局办理燕家河煤矿的工商

变更登记时，使用的中达公司的公章是

其法定代表人吴振清用U盘中的电子版
印章通过彩色打印的方式打印到工商

行政管理局的格式文件上。

其实，燕家河煤矿在2009年7月工
商变更时，该公司一名工作人员因中达

公司公章在河北，私下找人制作了中达

公司和燕家河煤矿的公章、孙群山的人

名章，邢台检方查明后，没有认定构成

伪造公司印章罪。

吴伟的家属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吴振清被羁押之后，因为公司需要财

务审计，吴伟向下属各公司借取账本，由

工作人员李立伟向相关单位出具借条

后取得了相关会计凭证，这最终变成了

吴伟的罪证。

公开资料显示，国有中达集团成立

于1997年10月，下辖邢台4个子公司和一
个对外参股公司，主要以煤炭等能源开

采为主业，为邢台市政府直属的骨干企

业，吴振清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董事

长。自2000年开始，由于资源枯竭，公司
陷入困境。

2000年中达公司的磨窝煤矿关井，
2000名下岗职工8个月发不出工资，吴振
清按市政府的安排，为了生产自救，于

2001年3月到2003年间，前往陕西旬邑县
并购台家山煤矿、长安煤矿等4个小煤矿
并购成立了旬东煤矿。

面临资金困难，中达公司让职工集

资向陕西的企业入股，集资达1亿多元。
吴振清还向陕西渭河发电厂、宝鸡二电

等客户和关联企业借款筹集资金，解决

了资金问题。

2006年1月12日，依照邢国资企改
(2006)6号文的规定：由吴振清、孙群山等
7名自然人和615名职工组成的职工持股
会为股东，其中吴振清持股10%。随后投
资2000万元，注册设立了民企河北中达
公司，吴振清出任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

至此，国企河北中达公司的法人经营资

格依法终结。

值得一提的是，民营中达集团内部

“分道平行”：以吴振清为首的团队，奔赴

陕西创业；而以王春来为首的另外一批

人，留在河北。

邢台市检察院反贪局出具的《移诉

审查意见书》显示，截至2012年7月31日，
民企中达公司在陕西最初的三家煤矿

价值52亿元。
巨大的资产触发股东之间的经营

权之争，自2009年开始吴振清遭遇各种
举报，内丘县检察院经过调查后不予立

案，但是被迫辞去民企中达公司董事长。

2011年8月，吴振清以涉嫌挪用公
款罪被内丘县公安局刑拘，9月14日，被
以涉嫌贪污罪执行逮捕。

吴振清在企业自救中做出了贡献，

但改制过程却被认定有“漏洞”。邢台市

检察院起诉书载明，吴振清在国有中达

集团改制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贪污

1.58亿余元，私分国有资产3445万余元，
两项合计约2亿元，被媒体称为“创国内
贪污额纪录”。2013年9月，邢台市中院以
吴振清贪污及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死

刑缓期两年执行。

办案期间，陕西三矿及其他关联企

业的资金2.67亿元先后被检方划走或扣
押。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最高法、

最高检四部委规定，检察院在办案过程

中，只能对账户进行冻结但不能划账。

股权变更争议

巨鹿县检察院起诉书称，2005年中
达公司改制时燕家河煤矿未参与改制，

燕家河煤矿为国有独资公司。

按照吴振清的解释，当时河北中达

负债累累，没有任何投资，纯粹是借用

了国有河北中达这个国有企业的名义。

实际投资人是职工入股的5000多万元
和集资款项5000多万元中的部分以及
火石咀等煤矿发展滚动资金。

中达公司改制时主管国有企业改

制的邢台市副市长戴占银，在2013年3
月13日出具《关于河北中达集团改制有
关情况的说明》证明：2005年中达集团
改制时，燕家河煤矿一同参与改制，

2005年中达集团改制后，燕家河煤矿是
一个名符其实的民营企业。

2010年咸阳市政府给陕西省政府
法制办一份报告显示，认定燕家河煤矿

是一个以国企中达公司挂名形式股东，

自然人为隐名实质股东的戴红帽子的

民营企业；2009年10月的工商变更登记
合法有效。

吴振清被查办的过程中，其子吴伟

虽然不是中达公司的员工，但是也被波

及。除了伪造公司印章外，检方还认为：

吴伟为了查看燕家河煤矿等单位的经

营状况，先后于2012年3月和5月调取了
燕家河煤矿的部分账簿、账本，2012年
10月29日被刑事拘留时，相关账簿、账本
被扣押。

2012年11月30日，办案部门将吴伟
负责管理的子长公司账户内的全部款

项1.21353亿元扣划至临西县收费管理
局账户。“在查明扣押的子长公司的巨款

与案件无关长达1年多时间里，仍不退还
扣押款项。”此案辩护律师如是说。

辩护律师刘启明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伪造公司印章的鉴定意见为检

察院立案两年前公安机关作出的鉴定

意见，公诉人向法院提交多份笔录均为

违法证据。

刘启明认为，无论吴伟涉嫌的伪造

公司印章罪，还是隐匿会计凭证账簿罪，

其犯罪行为地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

河北对本案没有管辖权。

一桩并不复杂的股权交易案，却

因股价的暴涨、交易双方身份的迥异，

变得敏感而诡异。当一方祭出“防止国

有资产流失”利器时，另一方则打出

“民企悲情牌”应战。

2013年 12月 5日，福建首富、新
华都集团董事长陈发树诉红塔集团股

权纠纷案二审进行了最后一次开庭。

这桩国内最大的股权交易纠纷案不日

将尘埃落定，但案件背后的争议与反

思却将久久萦绕。

日前，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

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在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大力发展混合所

有制经济的大背景下，本案的最终判

决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未来混合所有

制经济走向，起到试金石的作用。

谜团一：
收购审批权到底归谁？

2009年 1月 4日，中烟总公司同
意红塔集团有偿转让所持云南白药集

团的股份。同年 9月 10日，民营企业
家陈发树与红塔集团签订了《股份转

让协议》，并于同月 16日将全部款项
22亿余元交付于红塔集团账户。

受当时医药板块政策带动以及有

“中国巴菲特”之称的陈发树介入，签

约之后履行第二次批复程序时，该股

票市值已经翻了一倍。

与股价急速拉升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交易审批的“龟速”。因多次催促无

效，2011年底，陈发树向云南省高院提
起诉讼。

2012年 1月 17日，三年前同意此
次交易的中烟总公司做出了截然相反的

批复：为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

有资产流失，不同意本次股份转让。

交易的搁浅并不能阻止股价的一

路上扬。截至 2013年 12月底，陈发树
4年前出资 22亿余元的股份已经升值
到近百亿元。

陈发树代理律师、北京尚公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李庆解释说，股权最终

过户前还要报批一次，这个报批就是

国务院国资监管部门。国务院国资监

管部门首先是专门成立的国资委，绝

大多数国企都接受国资委的监督，但

是有少部分企业像烟草、铁路等都还

没有划到国资委去，仍由财政部审批。

“也就是说，行使最终审批权的只

能是财政部，而不是中烟总公司。形象

地说，中烟总公司是中国唯一的国有

烟草大家族的大家长，红塔集团只是

其中的一个曾孙子。家长让曾孙卖东

西，签了合同后东西升值了，家长就让

曾孙通知买主说‘不卖了’。有这种道

理吗？”李庆说。

谜团二：股票升值是否
等同于国有资产流失？

中烟总公司以“防止国有资产流

失”为由否定此次交易也成为舆论关

注焦点。本案中，股票升值与国有资产

流失能否等同？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杨小

军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是否

构成国有资产流失，不能按照现在的

价格计算，而应按照法定的标准衡量，

只要符合法定标准，就不能定性为国

有资产流失。

保育钧则对“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的“罪名”十分愤慨。“按这种逻辑，在

美国上市的一些中国国有企业，国有

资产流失了多少？国有企业那些老总

们是不是早就应该抓起来吃官司？股

票市值涨了就是国有资产流失，那跌

了呢？”保育钧反问道。

谜团三：判例能否影响
混合所有制走向？

对于陈发树与红塔集团之间的股

权纠纷案，王健林表示，云南白药确实

缺乏契约精神，这是一个个例，但即便

在市场化较为健全的欧美也会发生这

样的事情，“不能说哪一个企业上了当

了，那以后整个国有企业合作或者国

有企业的收购都不能再搞。”

保育钧认为，混合所有制无非就

是参股，必然会有非公有资本吸纳公

有资本以及国有资本吸纳非公有资本

的现象出现，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作价

问题，当初市场价格是怎么定的，那是

公开的，只要是公开、透明的就不存在

所谓流失不流失。

财经评论员叶檀则表示，在上市

国企的并购重组中，低效企业因为规

模庞大而吞并高效企业的例子并不少

见。因此，混合所有制要破茧重生，必

须有严格的制度保障。

五十而知天命，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孙雪却并不认命。

孙雪是民营企业中恒信（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

中恒信公司）的董事长，一场长达6年的诉讼让这位女企业家
身心俱疲，对手正是昔日的合作伙伴———国有企业北京金朝

阳商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下称金朝阳公司）。

6年缠斗，未能改变民企被扫地出门的厄运。在北京市高
院开庭审理的过程中，这位女企业家讲到激动处甚至要从轮

椅上站起来，全然不顾缠满绷带的伤脚。由于企业性质不同，

孙雪一直认为自己遭遇的正是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一种

“霸道行为”，“只要还有说话的力气，我就会坚持申诉”。

民企投资后被扫地出门

合作要追溯到10年前。
2003年，北京市朝阳区政府启动招商引资项目，位于该区

北三环中路北侧的五路居商业中心被再次激活，该项目属于

已搁置10年的烂尾工程。
2004年9月27日，中恒信公司、金朝阳公司签订租赁合同。
该合同约定：金朝阳公司将五路居商业中心16359平方米

的商业用房出租给中恒信公司；租金从2006年3月5日计算，每
年为1320万元，加层房屋的租赁合同另行约定；租赁期限20
年，从2005年3月5日起租，至2025年3月4日届满。期限届满前，
金朝阳不得无故提前收回出租的商业中心。

“合同的核心就是以建代租，中恒信公司续建投入了5000
万元来抵消日后承租该房屋的部分租金。”孙雪这样告诉《中

国企业报》记者。

2006年3月，续建完成，大厦招商火爆，这也为矛盾爆发埋
下隐患。

孙雪告诉记者，此时的金朝阳公司通过拒绝提供房屋产

权证导致商户无法办理经营执照等方式阻挠中恒信公司经

营，进而提出中恒信公司退出大楼经营，金朝阳公司收回经营

权。

此间双方矛盾逐渐升级。2008年5月19日，金朝阳公司将
中恒信公司诉至北京市二中院，要求解除合同并由中恒信公

司支付4000余万元违约金。
2011年7月1日，北京市二中院做出一审判决，解除了双方

的《房屋租赁合同》。中恒信公司不服，向北京市高院提起上

诉。北京市高院于2012年3月23日下发(2011)高民终第3009号
民事裁定书，认为此案审理事实不清，决定撤销北京市二中院

的判决并发回重审。

法院认定国企暴力夺楼但仅做批评

诉讼期间发生的波折至今令孙雪心有余悸。

据孙雪回忆，在法院尚未作出任何裁决的情况下，金朝阳

公司于2009年5月20日清晨，派其雇佣人员单方面强行进入中
恒信公司承租、经营管理的阳光乐佰商厦，驱离中恒信公司人

员，扣押中恒信公司财物，封锁、查封了中恒信公司办公室，强

行夺取中恒信公司的承租经营权。

北京市二中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书印证了这部分事实：“金

朝阳在双方对《中恒信租赁合同》是否解除存在争议的情况

下，强行排除中恒信对阳光乐佰商厦的控制权，金朝阳行使合

同解除权的方式不妥，应予批评。”但北京市二中院在判决书

中随后确认：“金朝阳行为导致《中恒信租赁合同》事实上不再

履行，因此法院确认《中恒信租赁合同》于2009年5月20日解
除。”

“这一天正是他们带人取得大楼控制权的日子，那时我们

还在法院打官司期间。”孙雪愤怒地说，“这简直就是强盗逻

辑。如果这样的话，还有什么解除不了的合同吗？只要抢了就

是了。”

中恒信公司的代理律师吴军认为，非法行为不能产生合

法的法律后果，这是为各国法律所认可的国际惯例。一审判决

在对金朝阳公司的非法手段提出批评的同时，却以该行为导

致合同实际无法履行为由支持了金朝阳公司的诉求，这是十

分荒唐的。此外，当事人的诉权是一种选择权，人民法院在审

理过程中不应超越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然而一审判决第

三项、第四项既不是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也不是被上诉人的诉

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而且损害了我们的利益。”

民企坚持申诉

官司重审仍旧未能改变事态走向。

“当法官从双方合作的最早细节开始询问时，原本对上诉

高院充满的希望一下子就破灭了。短短的几个小时这么审意

味着什么？”虽然法庭一再说明，希望孙雪能够按照“法院的思

路”，但孙雪仍然压不住地气愤，“我们花了几千万把楼都盖起

来了，怎么会不完成这些细节操作？很多细节都是作为条件设

置的，否则对方怎么会和我们签合同，让我们完成这个项目？”

对于判决结果，孙雪有充足的心理准备。2013年年末，北
京市高院终审判决，双方合同解除。“当年的招商引资项目，我

们把楼建起来了，后来行情好转就不让我们经营了。怪只能怪

我们的民企身份，低人一等。”孙雪说。

《中国企业报》记者就此案联系了金朝阳公司代理律师，

对方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孙雪眼下能做的就是如祥林嫂般四处申诉，“我认为，此

案不单是一个普通的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问题，更关系到当

今的社会环境下，民企作为市场经营的主体能不能享有和国

企平等的权利，民企合法权利能不能受到法律及时、有效、有

力保护。这些问题的公平、公正处理，其意义远远大于中恒信

公司自身合法利益得到维护的法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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